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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房地产业为背景行业，重点分析该行业的税收政策及其操作要点，深入探索企业纳税策略与技
巧，并结合行业特征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税收筹划和涉税风险管理，以实现依法纳税、筹划节税与控制
税务风险的目的。
    本书根据最新颁布的增值税、营业税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深
度剖析房地产业税收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并以行业的业务流程为主线，归纳和总结出各个涉税环节税
收筹划的一般思路、规律和方法。
最后，结合行业具体涉税风险点，提出税务风险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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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3 代扣代缴的税务处理　　1．支付境外劳务费用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提高开发
产品的质量、品质与档次等，出现了愈来愈多的与国际化团队的合作趋势，支付境外劳务费（工程设
计费、营销策划费、销售代理费等）的情况时有发生。
　　按照“（86）财税外字第172号”文件规定，支付境外劳务费（设计费等）需要分情况是否缴纳营
业税，即劳务费在中国境外发生的部分，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劳务费需要缴纳营业
税。
新细则对支付境外劳务费的营业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540号）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
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营业税。
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条例第一条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
内）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是指：（一）提供或者接受条例规定劳务
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修订后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內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在
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
为扣缴义务人。
⋯⋯”　　从上述可见，提供或者接受条例规定劳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均应该缴纳营业税，支付
境外劳务费应该由支付方代扣代缴营业税。
因此，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境外劳务费时，不论劳务是否发生在境内，均应该
代扣代缴这一部分的营业税。
　　2．建设单位为代扣代缴义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6]177号）对建筑业扣缴义务人作出了如下规定：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
应税劳务时应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建筑业工程实行总承包、分包方式的，以
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无论工程是否实行分包，税务机关可以建
设单位和个人作为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　　（1）纳税人从事跨地区（包括省、市、县，下同）工
程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
　　（2）纳税人在劳务发生地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
　　可见，“财税字[2006]177号文”关于“建设单位作为营业税扣缴义务人”的规定，与《营业税暂
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的精神并不矛盾。
因此，建设单位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是有法规依据的。
　　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及“财税字[2006]177号文”规定，应该积极配
合工程项目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按照要求代扣代缴施工企业的建筑工程营业税金及附加。
　　3.2.4 设备扣除的税务处理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内容，建筑工程设备计
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从细则第十六条可以看出，建设方提供设备的价款，不需要缴纳营业税。
这与“财税字[2003] 16号文”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财税字[2003]16号文”明确规定，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不应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可
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
也就是说，凡是列入省级地方税务机关列举的设备名单中的建筑工程设备，无论是甲方提供还是施工
单位自行采购，均可以不缴纳营业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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